
附件2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幼儿园托班备案办理流程

一、线上申报
申请人员自行登录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https://ty.padis.net.cn/）注册账号并进行信息填报及材料上传。
二、线下审核
三、办理时间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00，节假日除外。
[bookmark: _GoBack]四、办理地点
晋江市世纪大道333号晋兴成发大厦三楼H09卫生健康窗口。咨询电话0595-85659710。
五、材料清单（系统上传之后带到窗口备案）
（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经营范围为2-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
（二）晋江市教育局关于同意幼儿园开设2-3岁托班的批复文原件及复印件。
（三）托班用房平面布局图。（指房屋按照比例标识，注明功能分布和面积大小。）
（四）所有从业人员资格证明材料：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健康合格证明（健康证）、专业资格证明（育婴师证、保育员证、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保安证）等证件。
（五）食品经营许可证：未提供膳食（含点心）的无需提供。
（六）托育机构备案书。
（七）备案承诺书。
（八）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办理人员身份证原件。
（九）卫生评价合格报告原件及复印件：请向晋江市妇幼保健院申请，名称地址需与材料清单1中的证件地址一致。
（十）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请向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防科（联系方式：82108758）申请消防备案。
（十一）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自有场所的，应当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场所的，应当提供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及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或协议。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须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安全检测证明文件。
【备注】：
（一）以上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幼儿园公章。
（二）所填地址的均需与与材料清单1中的证件地址一致并填写完整：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XXX街道XXX小区XXX号。


